
推进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保障新市民住有所居

济南力争实现“人人有房住、房房有人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谷婉宁

解决“新市民”住房困难
推进政策性租赁住房建设

大力培育健全住房租赁市场，以解

决“新市民”住房问题为出发点，济南

将大力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推动住房

保障体系与住房市场或租赁市场体系相

衔接，努力使人人住有所居。

政策性租赁住房主要为在济无住房

的非户籍常住人口和新落户的新就业大

学生，提供小户型、低租金，建在老城

区、面向新市民的住房，解决新市民阶

段性住房困难，未来将由政府给予政策

支持，市场主体投资建设。政策性租赁

住房要求物业服务不得低于三星级服务

标准，租金标准为同时期、同地段、同

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5 0%—

70%。

为更好推进政策性租赁住房建设，

加强政府对租赁市场的调控管理，济南

市正组建市属国有大型住房租赁公司，

统一管理政府所有产权房源，加大保障

力度。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中国

建设银行济南分行也抽调7名业务骨干，

组建了政策性租赁住房推进工作专班。

2020年5月9日，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

动下，济南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建设银行

签订《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战略合作协

议》，未来三年中国建设银行将提供不

低于300亿元的贷款支持济南市筹集15万
套(间)政策性租赁住房，将服务新市民等

群体20余万人。

据了解，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会同中国建设银行山东分行，分别与6家
企业签订政、银、企三方合作协议，推

动项目和资金落地。目前，已筛选出近

10个政策性租赁住房储备项目，并确定

了蓝海领航等4个政策性租赁住房试点项

目。

出台11项配套政策
网上平台已有15 . 8万套房源

和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济南市住

房租赁市场也面临发展基础薄弱、体制

机制不健全、配套政策滞后等问题。

2019年7月，济南市成功入选培育和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城市，得到了中

央财政专项资金的大力支持。济南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

的济南市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

领导小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济南结

合实际，先后研究制定并出台了11项配

套政策，为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提供了制

度保障。

在《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

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中，济南住

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脉络逐步呈现。

《实施意见》提出，在试点工作期

间，加快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建立适应

济南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管理体制，保

障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有据可依”；多

渠道筹集租赁房源，增加有效供给，通

过盘活、改建、新建等方式，每年新增

租赁住房120万平方米，实现3年新增租

赁住房360万平方米；培育专业化规模化

住房租赁企业，重点培育2家国有住房租

赁企业和10家以上专业化、规模化民营

住房租赁企业；搭建“济南住房租赁综

合服务平台”(以下称“市租赁平台”)，
为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人、承租人提供

网上“一站式”服务，对租赁房源从信

息发布、核验到租赁合同网上签约备案

全部环节实施全流程监管。市租赁平台

已于今年2月上线试运行，截至目前已录

入超过15 . 8万套的房源信息。

商品房按比例配建租赁住房
租住后“幸福度”不低于商品房

为高效筹集房源，济南对社会闲置

住房重新盘活利用，并将用途为办公、

商业、旅(宾)馆、厂房、仓储等非居住存

量房屋改建为租赁住房，通过出台《关

于支持住房租赁企业盘活社会闲置存量

住房用作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试行)》、

《关于支持改建非居住存量房屋用作租

赁住房的实施意见(试行)》等办法，规范

盘活、改建的标准，为筹集更多房源提

供了政策支持。

同时，针对新建租赁住房怎么建、

在哪建、谁来建的问题，出台《济南市

国有建设用地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管理

办法(试行)》，在土地供应及规划、建设

管理、运营管理、物业服务管理等方面

做出详细要求，明确商品住房开发项目

需要配建租赁住房的要求，未来可实现

承租人入住后的“居住感”“幸福度”

与普通商品住房保持一致。

办法中指出，商品住房在开发建设

时，需要按照不小于地上建筑面积10%
的比例配建租赁住房，在轨道交通站

点半径1公里范围内的商品房项目，其

配建比例不低于20%。同时，开发商还

要做好租赁住房应有的设施、服务、

文化教育等配套规划，其标准不得低

于同等规模普通商品住房的标准，配

套 设 施 也 要 与 租 赁 住 房 建 设 同 步 规

划、交付等。

全面规范市场，加强企业监管
保障承租人落户、教育等权益

租赁住房的筹集、建设、运营有了

完备的实施管理办法，济南还充分考虑

市场监管，制定出台相关管理规范，维

护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保证住房租赁市

场安全有序运行。

为强化行业企业监管，出台《济南

市住房租赁企业登记及合同网签备案管

理办法》，提出租赁信息全采集、合同

网签全覆盖、租赁交易全监管的要求，

全面规范济南市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行

为，保障住房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

益。值得注意的是，房屋出租人委托经

纪机构出租房屋时，需提供房屋产权人

身份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其他合

法权属证明。房屋租赁当事人提交的材

料应当真实、合法、有效，不得隐瞒真

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同时，社会公众在租房时，还可在

济南市租赁平台上查询企业及从业人员

信用信息，《济南市住房租赁行业信用

管理办法》完善住房租赁行业信用体

系，对济南住房租赁行业实施诚信度评

定和分级管理，健全行业企业守信联合

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全面提高济

南市住房租赁行业诚信经营意识。

为构建有利于保护承租人权益的体

制机制，落实新市民基本公共服务政

策，出台《济南市符合条件的租赁住房

承租人相关权益保障的实施意见 (试
行)》，保障济南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及子

女享受义务教育、落户、医疗、养老、

提取公积金等方面的权益，着力减少承

租人“后顾之忧”，促进住房租赁市场

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文件，凡符合济南现行户口迁

移政策的，可在租赁住房地址办理落

户，也可自愿选择在租赁住房所在地社

区集体户办理落户。各区县政府负责统

筹义务教育学校学位，努力解决承租人

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将承租人子女

义务教育统一纳入规划，在确保“零择

校”的基础上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和积分

入学制度。

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完善构建

住房保障体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下

一步，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继续

优化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挖掘房源

供应潜力，培育专业化、规模化企业，

探索建立供应主体多元、经营服务规

范、租赁关系稳定的住房租赁市场体

系。同时，重点推动政策性租赁住房项

目建设，探索研究政策性租赁住房建

设、分配、使用管理办法，建立有关工

作机制，为新市民提供住房保障。通过

推进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建设，加快住房

保障体系构建，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将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安全的房源、更

优质的住房保障，努力为全体市民解决

不同阶段的住房难题，力争实现“人人

有房住、房房有人住”。

近日，《中国建设报》刊登了
《济南市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租赁
住房》一文，介绍济南住房租赁市
场发展建设中的经验做法,同时，
济南市积极推进政策性租赁住房
试点工作的经验做法，也被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编发的《建设工作
简报》向全国推介。

自2019年入选中央财政支持
住房租赁发展试点城市以来，济
南结合实际，出台11项配套政策，
搭建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加
快推进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
通过创新体制机制等途径，建立
市场发展长效机制，使住房租赁
市场发展“有据可依”。

积极推进政策性租赁住房试
点工作，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济南将如何保障新市民住有所
居，实现“人人有房住、房房有人
住”？对此，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进行了深入探访。

蓝海领航大数据产业园职工集体宿舍

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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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及相关企业三方签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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